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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節

判
刑
勞
改
的
勞
動
生
產

下
列
兩
個
中
共
內
部
文
件
的
摘
錄

，

清
楚
地
表
達
了
中
共
強
迫
囚
犯
進
行
勞
動
生
產
的
目
的

﹒
.

「...... 

大
批
應
判
處
徒
刑
的
犯
人
是
一
個
很
大
的
勞
動
力

，

為
了
改
造
他
們

，

為
了
解
決
監
獄
的
困
難

，

為
了
不
讓
判
處
徒
刑

的
反
革
命
分
子
坐
吃
閒
飯

，

必
需
立
即
著
手
組
織
勞
動
改
造
工
作
」

。

(
第
三
次
全
國
公
安

會
議
決
議

，

一
九
五
一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)

「...... 

對
罪
犯
實
行
強
迫
勞
動

，

是
消
滅
反
革
命
分
子
的
一
個
重
要
手
段

，...... 

這
是
包
含
著
極
端
重
要

的
政
治
意
義
和
經
濟
意
義
的
一
項
工
作
」
。
(
第
四
次
全
國
公
安
會
議
決
議

，

一
九
五
一
年
九
月
十
七
日
)

將

「反
革
命
分
子
」
拘
禁
起
來

，

通
過
強
迫
勞
動
消
滅
他
們

，

這
是
專
制
政
權
的
政
治
目
的

。

男
一
方
面

，

強
迫
他
們
為
專
制
政
權
創
造
財
富
是
其

經
濟
目
的

。

一
九
八
五
年

，

中
共
公
安
部
的
內
部
文
件
仍
不
諱
言
這

一

點
•• 

「...
... 
事
實
上
我
國
勞
改
工
作
從
誕
生
的
那

一
天
起
，

就
有
經
濟
上
的
任
務
」

@
。

所
以
中
共
每
一
個
勞

改
隊
從
政
治
上
是

按
照
軍
事
組
織
形
式
管
理

，

從
經
濟
上
是

按
經
濟
企
業
形
式
管

理
。

勞
改
隊
的
企
業
管
理
形
式

，

在
五
十
年
代
不
很
完
善

。

一
方
面
當
時
特
別
強
調
政
權
的
穩
定

，

強
調
「
鎮

壓
反
革
命
」
'

男
一
方
面
大
批
犯
人
被
驅
趕
到
鐵
路
工
程

，

礦
山
工
程

，

荒
地
開
發

，

水
利
工
程
等
大
規
模
的

，

簡
單
的
體
力
勞
動
中
去

。

談
不
上
企
業
管
理

。

例
如
.. 

准
河
水
利
工
程

.. 

集
了
上
海
市

，

安
徽
省
，

江
蘇
省
，

漸
江
省
，

河
南
省
，

山
東
省
等
勞
改
隙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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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一
百
萬
人
之
多
，
前
後
共
達
十
年
之
久
。

江
蘇
省
射
陽
，
大
豐
潰
海
地
區
的
二
十
五
萬
敵
鹽
械
地
，
開
闢
為
十
多
個
國
營
農
場
，
現
已
成
為
蘇
北
新

人
村
。
由
上
海
市
，
江
蘇
省
調
集
二
十
萬
勞
改
隊
的
犯
人
。

內
蒙
古
自
治
區
，
扎
實
特
旗
，
保
安
沼
墾
區
，
開
闢
六
十
萬
敵
耕
地
，
由
上
海
市
，
江
蘇
省
，
福
建
省
，

斯
江
省
調
集
了
十
五
萬
勞
改
隊
的
犯
人
。

黑
龍
江
省
興
凱
湖
地
區
，
開
墾
一
百
萬
敵
耕
地
，
由
北
京
市
，
天
津
市
調
集
了
三
十
萬
勞
改
隊
的
犯
人
。

因
為
強
調
「
消
滅
反
革
命
」
'
所
以
在
當
時
的
勞
改
隊
中
不
注
重
「
思
想
改
造
」
，
只
是
無
情
的
追
求
勞
動

生
產
目
標
。
囚
犯
因
逃
跑
或
不
堪
勞
役
表
示
反
抗
而
被
槍
殺
的
不
計
其
數
。
據
報
導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至
一
九
五

六
年
發
生
了
兩
起
勞
改
隊
犯
人
因
超
強
度
勞
動
，
缺
乏
食
物
及
醫
藥
，
致
使
犯
人
大
批
死
亡
，
引
起
大
規
模
囚

犯
暴
動
的
事
件
。
芷
二
發
生
在
安
徽
省
治
准
工
程
某
工
地
，
短
短
兩
個
月
，
致
使
兩
千
餘
名
體
弱
的
犯
人
因
傳

染
病
死
亡
。
一
息
尚
存
的
犯
人
企
圖
逃
避
絕
境
而
被
槍
殺
。
中
共
中
央
為
此
召
開
政
治
局
會
議
，
由
中
共
公
安

部
長
羅
瑞
卿
報
告
調
查
情
況
，
全
盤
討
論
了
勞
改
政
策

。

會
上
由
劉
少
奇
指
示

.. 

「
勞
改
工
作
的
方
針
，
第
一

是
改
造
，
第
二
是
生
產
了
一
九
五
六
年
七
月
十
三
日
，
羅
瑞
卿
對
公
安

|
|

司
法
系
統
傳
達
了
中
共
中
央
的
指

示
，
這
就
是
一
直
延
續
到
鄧
小
平
時
期
的
「
改
造
第
一
，
生
產
第
一
一
」
的
勞
改
政
策
。
成
為
中
共
基
本
國
策
之

一

。

社
會
的
國
營
企
業
所
有
的
各
種
財
經
，
生
產
，
計
畫
，
質
量
，
技
術
'
物
資
管
理
制
度
，
勞
改
企
業
一
應

俱
全
。
公
安
幹
部
被
組
織
學
習
生
產
管
理
及
經
濟
核
算

。

勞
改
企
業
同
樣
實
行
社
會
國
營
企
業
整
頓
和
調
整

。

例
如
一
九
五
八
年
，
中
共
國
務
院
根
據
經
濟
效
益
，
技
術
管
理
，
財
經
制
度
等
各
項
指
示
，
在
全
國
農
業
單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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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
評
定
7

「
全
國
四
十
面
農
業
先
進
紅
旗
單
位
」

'

北
京
市
團
河
農
場
(

戶
月
們
1
8
1

:
)
即
為
「
紅
旗
」
之
了

出
席
了
國
務
院
召
開
的
全
國
性
表
彰
大
會
。
各
單
位
都
有
英
雄
模
範
人
物

，

團
河
農
場
當
然
沒
有
付
出
血
汗
勞

動
的
犯
人
作
為
「
先
進
典
型
」
的
代
表

。

勞
改
隊
中
的
監
獄
部
分

，

由
於
位
於
城
市
中

，

勞
動
場
地
受
限
制

，

男
一
方
面

，

監
獄
中
的
囚
犯
大
都
是

重
刑
犯

，

不
宜
有
較
大
的
活
動
空

間
，

所
以
監
獄
企
業
逐
步
由
手
工
業

，

如
製
鞋

，

製
衣

，

針
織
，

鑄
鐵
等
向

現
代
化
工
業
方
面
發
展
。
而
且
監
獄
犯
人
多
為
長
期
徒
刑

，

勞
動
力
穩
定
。
所
以
在
五
十
年
代
末
期

，

開
始
出

現
了
一
大
批
很

有
技
術
水
平

，

二
疋
生
產
力
的
勞
改
工
業
企
業
。
例
如

，

北
京
市
清
河
針
織
廠
(
北
京
市
第
一

監
獄

，
們
同
n
lo
ω
3
)
，
山
西
省
扮
河
汽
車
製
造
廠
(
山
西
省
第
三
監
獄
，

們
同
(Vi
o
--
勻
)
，

遼
寧
省
凌
源
汽
車

製
造
廠
(
遼
寧
省
第
一
勞
改
支
隊

，
F
目
中
立
臼
)

，
湖
北
省
武
漢
絲
網
廠
(
湖
北
省
第
一
監
獄

，
F
月
(VI
E
-
M
印
)，

四
川
省
新
康
石
綿
廠
(

戶
月
h

z
l

ω
印
)，
等
等
。
某
些
省

，

市
，

自
治
區
結
合
本
地
資
源

，

發
展
礦
山
企
業

，

例

如
山
西
省
有
一
大
批
真
有
現
代
化
生
產
水
平
的
勞
改
煤
礦
。
如
山
西
省
西
裕
煤
礦
(
省
第
三
勞
改
支
隊

，

F
月
(U

O
-
-印
)，
山
西
省
蔭
營
煤
礦
(
省
第
二
勞
改
支
隊

廿
間
(V-
2
-
2
)
。

六
十
年
代
初
開
始

，

勞
改
農
場
開
發
的
荒
地

，

大
都
已
成
開
發
的
農
場

，

除
農
業
生
產
外

，

開
始
建
設
以

農
業
原
料
為
主
的
加
工
企
業
。
如

北
京
市
清
河
農
場
(

們
同
(U
C
ω
H
N
)，
設
立
了
釀
酒
廠

，

乳
品
廠
，

造
紙
廠
等
。

同
時
，

每
年
大

批
囚
犯
以
勞
動
改
造
管
教
生
產
隊
的
形
式
由
內
地
省
份
押
送
到
新
疆

，

青
海
，

內
蒙
地
區

，

這

種
囚
犯
移
轉
含
有
強
制
移
民
性
質
。

中
共
稱
勞
改
企
業
是
「
特
殊
的
國
營
企
業
」

@
，

其
產
品
完
全
納
入
國
內
或
國
外
的
市
場
銷
售
中
去
。
一

九
七
0
年
以
前

，

勞
改
企
業
產
品
能
夠
提
供
出
口
的
主
要
是
農
副
產
品

，

如
棉
花

，

水
果

，

肉
類
，

茶
葉
，

豬

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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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等
。
都
由
省
級
國
營
進
出
口
公
司
統
一
經
營
。
例
如
，
頗
有
盛
名
的
，
自
五
十
年
代
末
就
銷
售
於
遠
東
各
國

的
「
英
德
紅
茶
」
'
是
由
廣
東
英
德
茶
場
(
又
名
新
生
聯
合
企
業
公
司
，
省
第
七
勞
改
支
隊
，
廿
間
(
V
O
N
-
N
C
)

生
產
，
以
「
廣
東
省
英
德
種
茶
企
業
公
司
」
名
稱
，
由
「
廣
東
省
茶
葉
進
出
口
公
司
」
向
國
外
推
銷
，
近
幾
年

來

，
已
銷
售
到
美
國
市
場

。

一
九
五
二
年
，
全
國
勞
改
工
業
總
產
值
為
二
億
元
人
民
幣
(
僅
指
工
業
，
未
包
括
農
業
及
工
程
項
目
，
下

同
)
。
一
九
五
八
年
為
十
七
億
元
。
在
農
業
方
面
，
一
九
五
八
年
時
，
勞
改
隊
的
耕
地
面
積
達
一
千
萬
敵
，
糧
食

總
產
量
達
十
四
億
斤

，
棉
花
總
產
量
三
千
六
百
五
十
九
萬
斤

，
油
料
六
千
零
七
十
三
萬
斤

，
生
豬
五
十
四
萬
頭

。

中
共
對
這
項
成
績
十
分
滿
意
，
指
出

.. 

「
勞
改
生
產...... 

已
經
成
為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中
一
支
不
可
忽
視
的
重
要

生
產
力
。
」
(
一
九
五
八
年
八
月

，

第
九
次
全
國
公
安
會
議
決
議
)

勞
改
生
產
對
中
共
政
權
的
經
濟
作
用
還
可
以

由

下
列
事
實
得
到
印
證

@
﹒
.

一
九
五
三
年
|

一
九
五
六
年
，
中
共
財
政
緊
張
，
勞
改
生
產
在
此
期
間
創
造
了
二
十
二
億
元
。
支
持

了
政
權
。

一
九
六
0
年

一
九
六
三
年
，
中
共
經
濟
處
於
困
難
時
期
，
勞
改
隊
上
交
國
家
利
稅
總
數
二
十
六
情

一
兀
。

一
九
六
六
年
|
一
九
七
六
年
的
「
文
革
」
，
使
中
共
經
濟
處
於
崩
潰
邊
緣
，
勞
改
生
產
總
值
超
過
二
百

億
元
。

一
九
五
三
年
|
一
九
八
三
年

，
共
三
十
一
年

，

勞
改
隊
向
國
家
上
繳
利
稅
總
額
達
一
百
三
十
億
元
。

中
共
承
認
，
這
筆
利
稅
完
全
抵
銷
國
家
對
勞
改
隊
的
撥
款
總
額
，
即
勞
改
隊
的
所
有
經
費
，
包
括
如

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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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及
公
安
幹
部
的
一
切
費
用
，
沒
有
花
國
家
一
分
錢

。

以
上
海
為
例
.. 

至
一
九

八
三
年
，
上
海
擁
有
六
個
中
型
勞
改
工
廠
，
四
個
勞
改
農
場
，
其
固
定
資
產

及
流
動
資
金
達

一
﹒

五
億
元
，

三
十
年
總
產
值
達
四
十
五
億
元

。

除
自
行
解

決
全
部
各
種

經
費
外
，

還
給
中
共
政
權
提
供
十
八
億
元
資
金

。

凡
是
有
專
業
技
術
的
犯
人
，
都
被
充
分
利
用

。

凡
犯
人
的
專
長
都
被
詳
細
記
錄
在
檔
案
之
中

。

只
要
犯
人

表
示

認
罪
認
錯
，
接
受
改
造
，
都
會
被
安
排
到
相
關
的
勞
改
企
業
或
工
作
崗
位
上
去

。

例
如
一
九
五
二
年
被
逮

捕
的
上
海
籍
凌
姓
犯
人
，
因
行
賄
，
偷
稅
漏
稅
而
被
逮
捕

。

凌
某
原
為
建
築
一
商
，
被
委
派
設
計
並
施
工
山
西
省

太
原
市
五
十
七
十
年
代
最
大
的
飯
店

|
|

迎
賓
館
.
，
又
如
.. 

姚
姓
犯
人
為
反
革
命
右
漲
，
原
為
北
京
大
學
化

學
系
講
師
，
擔
任
北
京
市
北
苑
化
工
廠
產
品
設
計
等
等

。

+
+
占

----nH 

解

@

《
中
國
監
獄
史

》

(
勞
改
專
業
教
材
)
，
第
三
百
二
十
五
頁
，
群
眾
出
版
社
，
北
﹒
京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
。

@
向
上

。

第
三
百
二
十
七
頁

。

@
同
上

。

第
三
百
二
十
六
頁

。

。
同
上

。

第
三
百
二
十
五
頁

。

@
同
土

。

第
三
百
三
十
一
頁

。

@
向
上

。

第
三
百
三
十
一
至
三
百
三
十
二
頁

。

@
向
上

。

第
三
百
五
十
三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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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同
上

。

第
三
百
六
十
四
頁

。

@

《
法
學
，》
第
一
百
一
十
九
頁

。

報
刊
資
料
還
涯
，
中
國
人
民
大
學
書
報
資
料
中
心

。

一
九
八
七
年
二
月

。

@
同
@

。

第
三
百
七
十
七
頁

。

@
向
上
，
第
三
百
八
十
二
頁

。

作
者
注
:
這
是
將
犯
人
送
往
社
會
的
廠
礦
，
農
場
去
勞
改
，
這
些
企
業
並
不
屬
於
、
公
安

司
法
系
統

。

一
些

西
方
學
者
至
今
仍
以
為
中
共
將
犯
人
押
往
社
會
廠
礦
，
農
場
去
發
迫
勞
動

。

這
種
措
施
在
當
年
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
一
月
，
就
被
改
變
為
在
工
業
部
門
配
合
下
，
公
安

司
法
系
統
擁
有
自
己
的
巨
大
的
，
獨
立
的

「特
殊
企
業
」

兩

勞
企
業
」
0

@
四
十
年
代
中
共
勞
改
隊
樣
板
之
一

.. 

東
北
地
區
司
長
嶺
勞
改
隊

.. 

一
九
四
九
年
九
月
投
直
時
有
犯
人
五
百
五
十
人
，
至
十
二
月
底
有
一
千
七
百
多
人

。

開
始
時
僅
五
名
公
安
幹
-
一
部
，
十

九
名
武
裝
警
衛

。

組
織
形
式
如
下
:
第
一
批
五
百
五
十
名
犯
人
組
成
八
個
中
隊
，
每
個
中
隊
六
十
五
人

.• 

分
四
個
班
，

每
班
十
六
人
，
一
般
分
為
三
個
小
組

。

中
隊
長
，
班
長
，
但
長
，
由
公
安
幹
部
指
派
犯
人
擔
任

。

在
勞
改
隊
中
設
置

了

「勞
動
公
約

」
'
「生
活
公
約
」
'
「
反
逃
跑
公
約

」
等

種
種
政
治
措
施
，
並
且
從
生
產
叫
他
利
中
提
取
少
量
金
錢
給
犯

人
作
獎
金

。

對
於
連
續
超
額
完
成
勞
動
定
額
，
改
造
表
現
良
好
的
，
如
捉
拿
或
報
告
犯
人
的
逃
跑
和
破
壞
行
為
的
，

都
可
減
免
刑
期

。

反
之
，
若
克
不
成
定
額
，
或
不
服
從
指
揮
等
，
都
被
懲
罰

。

@
同
@

。

第
三
百
八
十
四
頁

。

@

《
勞
動
改
造
罪
犯
的
理
論
與
實
踐

》
第
二
百
二
十
九
頁
，
法
律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，
北

-
-
R。

@
例
如

，
北
京

市
下
屬
的
清
河
農
場

，
在
西
區
的
五
八
五
分
場
旁
側
，
有

一
大
片
荒
地
﹒

被
作
為
墳
場
，
人
們
稱
之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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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五
八
六

」
。

估
計
在
兩
年
內
約
有
二
千

|

三
千
名

「
三
類
人
員
」
﹒
主
妥
因
飢
餓
而
死
亡
被
投
棄
在
該
處
，
困
地
下

水
為
淺
﹒
無
法
下
挖
，
當
時
還
不
具
備
火
化
條
件
，
又
沒
有
木
材
作
棺
材
﹒
所
以
屍
體
都
草
草
一
衷
﹒
淺
淺
一
埋
，

不
久
，
風
吹
雨
打
，
野
狗
出
沒
，
骸
骨
遍
地

。

凡
五
十
l

六
十
年
代
到
過
清
河
農
場
的
人
，
無
一
不
曉

「
五
八
六
」
。

「
五
八
六
」
被
人
們
作
為
死
亡
的
代
名
詞

。

作
者
在
一
九
六
一
年

|

一
九
六
二
年
曾
被
囚
於
清
河
農
場
面
區
的

「
五
八
三
」
﹒
「
五
八
四
」
﹒
「
五
八
五
」
各
分
場
，

並
見
到
了

「
五
八
六
」
。

@
同

@
。

第
二
三
O
頁
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，
第
一
頁

。

中
共
公
安
機
關
內
部
發
行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北
京

。

@
中
共
公
安
部
一
九
八
三
年
七
月
宣
布
，
全
國
尚
有
七
九
五
O
四
名

「
池
、
富
、
反
、
壞
」
分
子

。

其
中
七
八
三
二
七

人
已
「
搞
了
帽
子
」
。

作
者
注
.. 

一
九
五

0
年
，
被
中
共
劃
為
地
主

，
富
農
的
個
人
數
在

二
O
O
O
|
二
五

0
0

萬
人

左
右
，
因
民
黨
遺
留
下
來
的
軍
政
公
職
人
員
約
一

o
o
o
-
-

五
0
0

萬
人
，
資
產
階
級
分
子
約
三
O
O
|
五
O
O

萬
人

。

@
參
閱
第
一
章
第
三
節

。

@
同

@
。

第
二
頁

。

@
例

如.. 

一
九
五
七
年
的

「
反
右
派
運
動
」
，
中
共
中
央
有
下
列
文
件

.. 

(
甲
)
「中
共
中
央
關
於

『劃
分
右
派
分
子
的
標
準

』
的
通
知
」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
。

仝
文
約
三
千
字
，

正
文
為
如
何
在
各
單
位
中
劃
分
右
派
分
子
;
分
析
目
前
劉
分
中
的
問
題
;
如
何
審
查
批
准
;
及
如
何
正
確
掌
握
釗
分

樣
準

。

另
的
「
劃
分
右
派
分
子
的
標
準

」
'
摘
錄
如
下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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仆鬥
凡
言
論
，
行
動
屬
於
下
列
性
質
者
，
應
劃
為
右
派
分
子

.. 

山
反
對
社
會
主
義
制
度

。

反
對
城
市
和
農
村
中
的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，
反
對
共
產
黨
和
人
民
政
府
關
於
社
會
經
濟
的
基

本
政
策
(
如
工
業
化
，
統
購
統
銷
等
)
;
否
定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和
社
會
主
正
式
建
設
的
成
就

.. 

堅
持
資
本
主
義
立
場
，

中國的古拉格一一大陸勞改隊及奴工產品真相

宣
揚
資
本
主
義
制
度
和
資
產
階
級
剝
削

。

ω
反
對
無
產
階
級
專
政
，
反
對
民
主
集
中
制

。

攻
擊
反
帝
國
主
義
的
鬥
爭
和
人
民
政
府
的
外
交
政
策
;
攻
擊
，
肅
清
反

革
命
分
于
的
門
爭

.• 

否
定

「
五
大
運
動

」
的
成
就

•• 

反
對
對
資
產
階
級
分
子
和
資
產
階
級
知
識
分
子
的
改
造
;
次

擊
共
產
黨
和
人
民
政
府
的
人
事
制
度
和
幹

L邦
政
策
;
要
求
用
資
產
階
級
的
政
治
法
律
和
文
化
教
育
代
替
社
會
主
義

的
政
治
法
律
和
文
化
教
育

。

間
反
對
共
產
黨
在
國
家
政
治
生
活
中
的
領
導
地
位

。

反
對
共
產

黨

對
於
經
濟
事
業
和
文
化
事
業
的
領
導
;
以
反
對
社

會
主
義
和
共
產
黨
為
目
的
而
惡
意
坎
擊
共
產
黨
和
人
民
政
府
的
領
導
機
關
和
領
導
人
員
，
挺
機
工
農
幹
部
和
革
命

積
極
分
子
，
誣
織
共
產
黨
的
革
命
活
動
和
組
織
原
則

。

川
州以
反
對
社
會
主
義
和
反
對
共
產
黨
為
目
的
而
分
裂
人
民
的
團
結

。

煽
動
群
眾
反
對
共
產

黨

和
人
民
政
府
;
煽
動
工

人
，
和
農
民
的
分
裂
;
煽
動
各
民
族
之
間
的
分
裂
;
﹒
誣
胡
明
社
會
主
義
陣
營
，
煽
動
社
會
主
義
障
學
各
國
人
氏
之
間
的

分
裂

。

間
組
織
和
積
種
參
加
反
對
社
會
主
義
，
反
對
共
產
黨
的
小
集
團

.• 

蓄
謀
推
叡
某
一
-
一
部
門
或
-
基
層
單
位
的
共
產
黨
的

領
導
，
煽
動
反
對
共
產
黨
，
反
對
人
民
政
府
的
騷
亂

。

則
為
犯
有
上
述
罪
行
的
右
派
分
子
出
主
意
、
拉
關
係
、
通
情
報

'

，
向
他
們
報
告
革
命
組
織
的
機
密

。

叫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應
劃
為
極
右
分
子

•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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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右
派
活
動
中
的
野
心
家
，
為
首
分
子
，
主
謀
分
子
，
和
骨
幹
分
子

。

間
提
出
反
黨
反
社
會
主
義
的
綱
領
性
意
見
，
並
積
極
鼓
吹
這
種
意
見
的
分
子

。

叫
進
行
反
黨
反
社
會
主
義
活
動
特
別
惡
劣
，
特
別
堅
決
的
分
子

。

川
川在
歷
史
上
一
貫
反
黨
反
人
民
，
在
這
次
右
派
進
攻
中
又
積
拉
進
行
反
動
活
動
的
分
子

。

凶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其
錯
誤
應
予
批
評
糾
正
，
但
不
應
劃
為
右
派
分
子

.. 

(
從
略
)
。

(
乙
)
「
中
共
中
央
關
於
右
派
分
子
的
處
分
規
定
」
請
間
第
三
章

。

@
作
者

一
在.. 

在
上
海
地
區
稱
這
種
政
治
性
大
逮
捕
為
「
刮
颱
風
」
;
凡
是
託
某
某
人
被
「
刮
進
去
了
」

即
被
逮
捕
了

。

有

些
人
看
到
「
颱
風
」
將
來
，
就
走
﹒
逛
，
稱

「
避
風
頭
」
'
待
「
風
頭

」
過
了
，
回
來
後
，
即
使
公
安
機
關
獲
悉
，
亦
不

一
定
逮
捕
。

因
為
在
政
治
性
大
逮
捕
時
，
往
往

「先
捕
起
來
再
託
」

。

「
人
民
公
安
報
」

一
九
八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
。

該
文
披
露
「
先
捕
起
來
再
託
」
的
原
因

。

應
該
認
識
到
:
這

@
參
閱

是
近
五
、
六
年
來
中
共
試
圖
完
善
司
法
程
序
，
加
強
司
法
功
能
，
與
過
去
三
十
年
來
根
本
無
花
司
法
程
序
相
比
，
是

比
較
好
的
發
展
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第
四
十
八
頁
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第
五
十
三
頁

。

@
李
植
槳
，
原
因
氏
黨
十
六
軍
九
十
四
師
排
長
，
一
九
四
九
年
一
月
隨
軍
和
平
起
義

，
改
編
為
中
國
人
氏
解
放
軍

。

一

九
五
八
年
，
李
被
北
京
市
中
級
人
民
法
院
以

「
歷
史
反
革
命
罪

」
'
判
處
十
五
年
徒
刑

。

一
九
六
九
年
四
月
十
五
日
，

李
在
黑
龍
江
省
嫩
江
農
場
已
由

N
n
E
O
ω
)七
分
場
三
中
隊
，
同
一
百
多
名
犯
人
一
起
被
隊
長
李
春
歧
及
武
裝
警
衛
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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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監
舍
東
南
二
公
里
處
打
草

。

警
成
區
為
四
百
至
五
百
米
的
正
方
形
區
域

。

每
人
勞
動
定
額
是
三

O
O

斤

/
天
，
李

在
下
午
二
時
左
右
，
低
頭
割
草
，
誤
出
警
戒
區
三
米
，
被
警
衛
喝
位
，
問

.. 

「你
原
犯
什
麼
罪
?

」
答

「
反
革
命
」
'

「殺
過
人
沒
有
?

」
答
「
(
在
軍
隊
作
戰
中

)
殺
過
」
。

武
警
命
令
再
向
前
走
，
傘
，
剛
走
，
武
警
開
槍
將
李
射
殺

。

閥
門•• 

@

「第
六
號
訓
在
之
，

中
華
蘇
維
埃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
。

@

「
俠
甘
寧
邊
區
保
障
人
權
財
產
條
例
」

「新
民
主
主
義
革
命
時
期
根
據
地
法
制
文
獻
選
編
」

，

第
一
卷
，
第
三
十

五
頁
。

@

「中
乎
人
氏
共
和
國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
」
，
第
五
條
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第
五
十
九
|
六
十
頁

。

。
可
'
，
開
)
們
開
口
口
、

H
-
o
z

N
白
開
Z
C
N
Z
。
C
J
O
H
N叫
出
。
口
。
)
(
J
?、刊

，

因
何

。
〉
J門

Z 

〉
F
A閏
月
-
(U〉
Z

ω
旬
開
口
、
刊
，
〉
吋
。
同
>
ZZ-a

〈
開
H
N
ω〉
H
N
J同〉
Z
、
叫
，
z
o
h
O
C
J
?出
〉
H
N
M
V
閃
閃
h
w
m
O
J
ξ﹒
H
V
M斗斗
E
C
ω
〉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，
第
十
二
頁

。

中
共
公
安
-
一
部
文
件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北
京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，
第
一
百
頁

。

中
共
公
安
部
文
件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北
京

。

@

《
勞
動
改
造
罪
犯
的
理
論
與
實
踐

》
，
第
二
百
三
十
頁

。

法
律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，
北
京

。


